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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住建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、行政审批局，各有关

单位： 

根据《福建省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信用评价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下称“评价办法”）规定，2025 年 10 月将首次公布福建省

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信用评分结果，之后每季度更新公布

信用评分。为切实实施好评价工作，省住建厅组织开发了福建省

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系统（下称“评价系统”），

于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启用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价系统登录事项 

（一）参与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的企业（下称“服务

机构”）、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实施单位（下

称“评价实施单位”）从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→办事服

务→市场信用→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系统登录。 

（二）服务机构（含省外入闽机构，下同）在企业注册页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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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后，通过闽政通企业法人账号登录评价系统；各级评价实施

单位使用闽政通个人账号登录评价系统。 

二、服务机构信息填报 

评价系统企业端包含企业信息、人员配备、服务业绩、不良

行为、成果质量及企业信息变更 6 个模块。其中企业信息、人员

配备，服务业绩、部分不良行为由服务机构按照下列要求自主申

报： 

（一）起评分信息录入：服务机构注册后初次登录评价系统，

应当按照提示要求，如实填写企业基本信息，上传营业执照扫描

件、办公场所证明材料、质量内控体系、信用信息申报承诺书等

资料，经主管部门审核后，即获得起评分 50 分。 

（二）人员配备分信息录入：服务机构按照评价办法及标准，

如实填报专业技术人员配备、检测设备配备，并按照系统提示，

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。服务机构应当在每季度前 10 个工作

日续传上季度人员社保证明，评价实施单位审核后，纳入该机构

当季度人员配备得分。 

评价系统将利用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等数据平台对服务

机构录入的人员相关信息自动比对验证，发现未如实录入的按照

评价办法和标准进行扣分处理。 

（三）服务业绩分信息录入：首次信用评分（第三季度），

服务机构可上传近一年内（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

日）的服务合同及检测报告；第四季度开始，服务业绩仅采集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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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个季度已录入的服务业绩和当季度新增的服务业绩（以上传的

检测报告审核通过时间为准）。 

除首次评价期外，新签订的合同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上传，

新出具的检测报告应在出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上传，不按时上

传的不得分；检测业务应由本单位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担任项目

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，并在出具的检查报告上签字。 

（四）不良行为信息录入。对于司法机关裁判以及住建之外

的其他部门和单位做出的行政处罚等不良信息，服务机构应当主

动申报，首次评价期内主动申报的，按扣分值减半扣分；首次评

价期结束后的申报扣分，均按照评价办法和标准执行。 

三、评价实施单位信息审核、录入 

（一）信息审核：各级评价实施单位应当在收到企业填报信

息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，对填报信息完整、齐全的，予以审核

通过；对于不符合要求的，予以退回并注明原因。 

（二）成果质量和不良行为扣分录入：按照“谁采集、谁录

入”的原则，由各级评价实施单位按照评价标准录入、审核，并

按规定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计入扣分。 

对首次参与评价的服务机构，评价实施单位应在当季度对其

提交的成果质量开展不低于 30%（向上取整）的检查，少于 3 项

质量成果的，应当至少开展 1 项成果的检查。对于已参与评价的

服务机构（非首次），未在当季度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或者备案抽

中检查中予以评价的，由系统按照该服务机构上季度的评价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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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连续四个季度未开展现场评定或者备案抽中现场检查的服务

机构成果质量扣分，第四季度起该机构成果质量扣分按照该项全

省平均扣分计算，直至该机构质量成果开展现场评定或者备案抽

中现场检查为止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服务机构对录入信用信息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

承担法律责任。服务机构基本信息、人员信息等发生变更的，应

在变更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更新申报信息。经主管部门抽查或

者投诉举报核实的虚假申报信息，按照评价标准实施扣分处理。 

（二）评价系统运行过程的问题和建议，可根据评价系统提

供的相关部门电话咨询反馈。 

 

 

 

 

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5 月 28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
